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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思文

作为投融资中介，金融机构在实
现“碳中和”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双碳”目标下，我国经济结
构面临深度转型优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
主 席 肖 钢 曾 表 示 ，据 有 关 机 构 测

算，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两个目
标，未来 30 年将需要 130 万亿元左
右的投资。那么，金融机构该如何
服务好“碳中和”目标？应在“双
碳 ”目 标 中 发 挥 怎 样 的 作 用 ？ 近
日，《证券日报》记者采访多位经济
学家、金融机构高管，请他们对此
进行解读。

专家支招金融机构双碳目标行动
激发绿色金融内生动力

绿色金融正在我国迅速发展。
据统计，截至 2020年末，我国绿色贷
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
一；绿色债券存量 8132亿元，居世界
第二。

近期，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已提出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
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
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
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
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
极发展绿色金融。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易纲也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时表示，人民银行联合
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
设计，促进资金流入绿色行业和领
域，增强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对国际
投资者吸引力。

对此，政信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
家何晓宇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渠道主要包
括三大块：一是证券市场的股票、债
券和公募基金；二是非标市场的各

类股权、债权产品；三是信托、保险
资金等。发行的绿色金融产品包括
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
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
色PPP等多种类型，绿色信贷和绿色
债券是最主要的金融工具。从发行
规模、涉及产业领域以及社会效益
等方面看，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我国
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为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
必要支撑。”

可以看到，市场顶层设计和监管
政策的支持，为各类金融机构发展绿
色金融提供了重要指引和发展机
遇。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
席、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
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曾在公开
场合表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
求，有些企业很难一下子达到，而一
些企业则可以较容易的达成，所以要
通过碳交易、激励机制等来解决问
题。金融机构也应该推出相应的金
融产品。”

加快发展绿色金融
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

展望未来，金融机构应做好哪些
准备？需要哪些政策制度支持呢？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
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
是建议监管部门统筹考虑碳中和目
标、环境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绿色信
贷、绿色债券、绿色产业目录等绿色
金融相关的标准和目录，进一步统筹
整合，形成统一完善的绿色金融分类
标准；二是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绿色
金融、气候信贷等方面的定向支持力
度，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通
过精准滴灌，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
本，促进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三
是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和激励约束机
制建设。建议根据市场参与主体的
实际情况，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气候
信息披露，循序渐进扩大气候信息披
露主体范围和披露内容。同时强化
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提高商业银行发
展绿色金融的意愿和能力。”

允泰资本创始合伙人付立春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金融机构在

‘双碳’目标当中既是直接参与方，也
是引导实体经济向‘双碳’升级转型
的非常关键的环节。除了自身践行

‘双碳’目标以外，通过金融的创新，
降低碳的排放量很有发展的空间。
另外，传统的金融产品如信贷、资本
市场融资等在选择‘双碳’目标下的
企业可以给予更多的权重或更高的
优先级，从而引导实体经济向着‘双
碳’加速迈进。”

粤开证券研究院负责人康崇利
对《证券日报》记者称：“为更有效地
契合党中央提出的碳中和目标要求，
金融机构应主动倡导并践行绿色低
碳发展战略，积极响应国家加快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相
关政策，将碳中和确立为碳排放管理
的目标。积极倡导并践行国家关于
碳中和的战略发展要求，通过负责任
的投资战略，引导投资者和社会公众
践行碳中和目标，发出金融机构支持
碳中和的有力声音，引领社会大众支
持碳达峰、碳中和发展，助力我国零
碳转型。”

金融机构应主动倡导并践行
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本报记者 邢 萌

时隔两个月，中海信托再收一张50万元
的罚单。日前，因原副总裁构成受贿罪，反
映出公司内控措施问题，中海信托被上海银
保监局处以50万元的罚款。引人注意的是，
3月份，中海信托曾因两项业务统计错误，被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罚款 70.2万元。最
近两个月里，中海信托相继被央行、银保监
会两家金融监管部门处罚，这在业内颇为少
见。

今年来，个别信托公司因内部治理缺
位，高管涉及金融犯罪相继出现。比如，上
述事件中的主角中海信托原副总裁魏志刚
被终身禁业，因受贿罪被判刑 10年。再如，
吉林信托原董事长高福波以受贿罪等罪名
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信托业协会在研报中指出，信托公司应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规范高级管理层履
职，提升高级管理人员信托专业素质，切实
加强高级管理层履职约束，可以严防内部人
控制和侵害受益人合法权益情形的发生。

年内罚单总额
已超4000万元

5月 13日，上海银保监局披露有关中海
信托及原副总裁魏志刚的两张罚单。

相关罚单显示，魏志刚利用职务便利，
谋取非法利益，构成受贿罪。2008年至2016
年，中海信托未能通过有效内部控制措施发
现并纠正上述行为，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反
审慎经营规则，中海信托被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50万元；因对中海信托员工行为管理严重
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负直接责任，魏志刚被禁
止从事银行业工作终身。

公开资料显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月份披露的相关判决书显示，魏志
刚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
被处罚金50万元。

记者发现，今年3月初，中海信托曾因相
关业务统计错误被处罚。3月5日，中海信托
因固有贷款业务统计错误及资金信托业务
统计错误，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处以警
告并罚款70.2万元。

从行业来看，今年来信托罚单频现，无
论是在罚单数量上还是在金额上，均远超往
年。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进入 2021年来，至
少有四川信托、中海信托、兴业信托等 10余
家信托公司被监管部门处罚，总额超4000万
元。而 2020 年全年只有 11 家信托公司被
罚，总额逾 1800万元。2019年 29家公司被
罚合计2700万元。

某资深信托研究员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个别信托公司因为暴露风险遭受了
比较大的处罚，导致处罚金额比较高，今年
以来的处罚缘由不再像过去聚焦于具体业
务，更多体现为信息披露、管理等方面，而且
对信托公司和责任人进行双罚。”

“这说明信托公司在展业过程中，存在
违法违规及内部治理缺失的事实，监管部
门主要是通过处罚督促信托公司加强内
部管理，合法合规经营，防范金融风险。”
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有业内人士认为，信托监管罚单的目的
在于发挥预防、补救、改进等作用，引导信托
公司更加注重内控制度、完善业务操作流
程，进一步提高业务开展的合规性、项目后
期管理和风险管控水平。

吉林信托董事长岗位
成“烫手山芋”

今年来，信托罚单背后“引火烧身”的个
别高管也引来市场的关注。

除了中海信托外，近期吉林信托两位原
董事长的违法犯罪情况引来关注。5月 11
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宣判吉林信托第二任董事长高福
波贪腐案，认定被告人高福波犯贪污罪、受
贿罪、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
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
处罚金 51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 50万元，对
其违法所得财物予以追缴。

同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消
息，日前，吉林信托第四任董事长邰戈涉嫌
贪污罪、受贿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
权罪一案，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白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白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除此之外，今年1月份，中信信托原资本
运营二部总经理李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
党籍。中信信托给予其开除处分，收缴其违
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这种形势下，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发展
信托文化显得尤为迫切。帅国让表示，一
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
股东股权管理工作，尤其是对公司“一把
手”的监管，加强责任追究；另一方面，完
善内控措施，包括管理制度，相关审批内
容及流程。

上述资深信托研究员表示，这提示信托
公司需要加强内控管理，有效将合规要求嵌
入管理流程，尽职履责，最大程度地维护好
受托人利益。

今年以来信托业
处罚力度远超往年
罚单总额超4000万元

本报记者 李 冰

近日，央行官网发布非银行支付
机构《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公示信
息(2021年 5月第一批)公告（下称：续
展公告），公示对 27家非银行支付机
构《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决定，其中
3家支付机构未在列，24家支付机构
成功续展。例如支付宝、财付通等知
名机构均成功续展，牌照有效期限至
2026年5月2日。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此次支付牌照续展
可以说在意料之中，这批支付机构在
业务在国内较为领先，例如支付宝、
财付通等。”

24家续展成功
3家中止续展

续展公告显示，2021年5月2日，
27 家支付机构所持《支付业务许可

证》到期。此前，这 27家支付机构均
向央行提出续展申请。央行依法依
规审查了有关续展申请，并作出续展
决定。

其中，支付牌照得到成功续展的
24家机构，分别包括支付宝（中国）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银联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资和信电子支付有限公司、财
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等。

另外，根据公示信息表，记者注
意到，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
北京数字王府井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拟与其控股股东
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整合工
作，并向央行提交了中止续展审查申
请，所以并不在此次成功续展名单。

对此，业界普遍认为，上述三家
银联系支付机构的整合是在响应监
管要求。“《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虽
未正式实施，但机构对于相关监管原
则已经在执行。银联系支付公司相
继注销或是主动行为，大概率是为新

规实施做合规准备。”于百程表示。
记者查阅天眼查信息发现，作为

银联系支付公司，银联商务分别持有
上述三家公司 100%、60%和 75.5%的
股权。而根据央行在今年1月份发布
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征求意见
稿）》明确提出，同一法人不得持有两
个及以上非银行支付机构 10%以上
股权，同一实际控制人不得控制两个
及以上非银行支付机构。

博通咨询资深金融分析师王蓬
博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7张支付
牌照变为24张，这一续展结果在意料
之内。从此次续展结果可以看出，央
行已经在按照《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
（征求意见稿）》中相关要求及原则进
行业务续展。

环迅支付
互联网支付业务被注销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 24家通

过续展的机构中迅付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环迅支付”）。在本
次续展中，原牌照中互联网支付、移
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资质均被
注销，其资质仅剩银行卡收单（江苏
省、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天津
市）。

王蓬博对《证券日报》记者称，
“考虑到环迅支付此次的注销资质包
括价值较高的互联网支付业务，因此
不太可能是主动注销行为。前几年
环迅支付收罚单也较为频繁，不排除
因业务不合规被央行注销部分业
务。”

支付产业网创始人刘刚对《证券
日报》记者分析称，支付机构牌照或
相关业务被注销，一般有违规严重、
主动放弃、同一实控人合并三大原
因。从目前的信息来判断，环迅支付
应该不是主动注销行为。

于百程也表示，“环迅支付原有
的 互 联 网 支 付 牌 照 价 值 比 较 高 。

值钱的资质业务被注销，大概率是
自 身 业 务 未 符 合 监 管 要 求 的 结
果。”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环迅支付
近 几 年 罚 单 情 况 发 现 ，自 2017 年
起，该公司每年都被监管指出存在
违规行为而收到央行罚单。违规事
由包括违反支付业务规定、违反支
付结算管理规定、违反反洗钱规定
等 。 最 受 外 界 关 注 的 是 ，在 2019
年，因违反支付业务规定，环迅支付
领到由央行上海总部发出的近 6000
万元罚单。

与此同时，记者查阅央行最新数
据显示，目前支付牌照总数量缩减至
232 张，累计注销牌照数量已达 39
张。

于百程表示，“未来牌照有效期
内发生重大违规现象，出现业务范围
被缩小甚至取缔、反洗钱不力等行
为，必然会成为央行衡量牌照是否予
以续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支付牌照数量又少3张 已累计注销39张

编者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

既是对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时间倒逼计划，也是对未来世界环保
的大国担当。

实现“双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但令人欣喜的是，一些金融机构
正在攻坚克难，积极行动。该系列报道，希望通过对金融机构在实现“双
碳”目标中的践行方式、方法以及经验等进行多角度的报道，汇聚智慧，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那么，各类金融机构在“碳中和”
目标下有哪些发力点？将会面临哪
些挑战与机遇呢？

“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机构中最
大的资金供给方，可通过强化绿色信
贷业务发展，为低碳产业客户提供多
元化和便捷的融资服务，也可以通过
参与项目开发、基金托管等与低碳项
目有关的中介服务和中间业务，还可
以积极创新与环保以及碳排放权挂钩
的多种碳金融理财产品。”在谈及银行
方面在“碳中和”目标下的发展时，何
晓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市场还可以加强与非银行金融机
构的合作，共同开发债券、票据、股权、
信托、风投等多元化碳金融业务，并适
时推出碳交易衍生工具。”

董希淼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当然，也要看到，环境
气候的变化，给银行业金融机构带来

了诸多新的挑战，比如在战略管理方
面要加强绿色金融和环境气候变化
方面的战略研究；风险管理方面要建
立健全气候风险管理体系；资产结构
方面要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提升绿色
金融特别是气候信贷的占比；产品和
服务方面要运用金融科技，加强创
新，开发更多符合市场需要的绿色金
融产品等。”

作为金融机构的另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助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方向
上，市场化的 PE/VC机构大有可为。
高瓴创始人兼CEO张磊表示，“对低
碳转型来说，其终极解决方案必然来
自持续的科技创新。希望通过我们
长期资金对科技创新和绿色技术的
支持，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创新投资机
构参与和支持绿色低碳科技发展，形
成创新聚合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绿色可持续发展学者赵
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与‘碳中和’最为相关的金融机
构是银行与风投（PE/VC）。这两方
金融势力将在根本上解决绿色企业
或企业绿色转型中遇到的融资难的
问题。银行所发行的绿色债券规模
目前持续增加，并且我国的绿色债券
规模居全球第一。在‘碳中和’大背
景下，未来我国的绿色债券规模还会
进一步扩大，为各类企业的绿色低碳
行为提供进一步便利。”

“PE/VC在‘碳中和’中所扮演的
角色更加重要，很多绿色科技公司因
缺乏可抵押物很难向银行进行贷款，
此时的 PE/VC资金能帮助企业进行
融资，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形成技术
上的经济规模，缩小‘绿色溢价’。”赵
越对记者表示。

助力“碳中和”
PE/VC大有可为

康崇利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证券公司立足证券行
业，运用科技赋能，也可以从研究和
投资等多个角度积极开展绿色金融，
推进碳中和进程。”

在具体业务上，何晓宇对记者表
示，“券商可积极投入绿色低碳环保
产业投资分析和行业研究，就绿色债
券、绿色指数、ESG等深入研究。通
过债券融资、企业挂牌、并购重组等
多种形式为绿色企业的战略布局、业
务发展、产业升级提供服务。另外，
也可开展绿色资产的证券化工作，通
过发行ABS、REITS 等产品，推动绿
色资产如新能源电站、污水处理、垃
圾处理等优质基础设施从实物资产
转化为金融资产，实现资产原始权
益人的资金回收，帮助广大投资者
持有长期稳定收益的优质资产，为社
会持续开展绿色投资提供源源不断
的资金。”

何晓宇认为，“研究方面，券商研
究所应加大绿色金融研究力度，对绿
色金融政策及时深入解读，投资方
面，券商投行应积极开展绿色债券的
发行和销售工作，今后将更加重视绿
色金融业务，学习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的先进经验，积极发展绿色金融
业务以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附加值
高、能耗低的产业的发展，降低绿色
企业的融资成本，解决绿色企业的融
资期限错配难题。”何晓宇提到，“资
管部门也可积极创设与绿色金融相
关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以推动可持续
金融的发展。”

“在今后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逐
渐和国际结接轨的过程中，证券公司
将不断参与到金融创新和发展中，探
索绿色金融创新型金融产品，通过各
种手段激发作为金融机构参与绿色
金融的内生动力，形成公司绿色金融
特色发展优势，从金融角度推进碳中

和进程，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何晓宇如
是说。

康崇利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则表示：保险方面，绿色产业
发展的前期投入大、期限长、利润不
稳定，绿色保险可以通过提供风险保
障、补偿外部性、平滑资产收益等作
用，助力绿色经济平稳发展。首先，
在社会环保事业开展中，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要求企业就日后对环境污染
导致损害赔偿责任进行投保；其次，
绿色保险对于绿色产业和节能环保
企业的需求提供保险保障服务，有利
于稳定企业经营，为节能环保技术、
环保项目的实施提供融资服务。”

此外，多位机构高管还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公募基金、投资银
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应依靠行
业制度的优势，为绿色经济提供有针
对性的、全面的高附加值金融服务。”

激发金融机构
参与绿色金融的内生动力


